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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经河北省沽源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对张某、刘某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案作出判决：判处张某有
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
元；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
处罚金14万元。

2021年6月至8月，张某为生产、
销售化肥，寻找某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为其注册了两家名为“英国某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青岛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空壳公司”，后在无极县
租赁了一间厂房，利用化肥原料搅拌
的方式生产平衡型大量元素水溶肥以
及高钾型大量元素水溶肥，并将所生
产的72吨化肥以19万元的价格出售

给刘某。
刘某明知张某生产的化肥为不合

格产品，仍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购买，且前后三次出售给其他农资店，
销售金额为26.2万元。经鉴定，张某、
刘某生产、销售的化肥中氮、磷、钾等
元素含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为不
合格产品。

沽源县是蔬菜种植大县，蔬菜种植
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地农户
购买并使用了上述化肥后，发现种的胡
萝卜较往年减产了，后把化肥拿去鉴定
才发现是不合格产品，遂报案。2022年
5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5月9日，沽
源县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检察官与侦查人员多次会商研
判，建议从化肥原料上游、相关人员转
账资金走向、聊天记录和银行交易明
细入手，及时有效地收集和固定相关
证据，全面寻找证人。公安机关经过侦
查，将该案的重要证据固定，形成了完
整的证据链条，于今年1月4日将案件
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刘某拒不认罪，
辩称不知道进购的化肥是不合格产
品，因与张某熟识，基于对其信赖，所
以未曾向张某索要合格证以及化肥检
验报告。

究竟刘某是在狡辩，还是真的冤枉
了他？检察官针对现有证据进行了梳理、

研判，在对张某与刘某认识的时间、地
点、方式以及联系频次进行分析后发现，
二人只是在一场会展中认识，互相留下
了联系方式，并非多年合作伙伴，且张某
明确对刘某说过，他可以根据客户需要
定制各种配比的化肥，价格低廉。

检察官经调查还发现，刘某曾多
次去过张某在无极县的生产厂房，见
过生产化肥的设备以及方式，明确知
道在那种环境下生产不出合格的化
肥，并且其向张某进购的化肥价格明
显低于市场价。为此，检察官向刘某讲
解相关法律规定，最终刘某承认自己
确实知道化肥是不合格的。

来源：检察日报

种子真假混卖 难逃侵权责任

三某种业公司是“远科105”玉米
种子的品种权利人。2021年3月，该公
司发现新疆九某农业发展公司在新疆
伊犁地区销售的标注名称为“金谷玉6
号”的玉米杂交种并非标签注明的审
定品种，而是三某种业公司享有品种
权的“远科105”。同年4月，三某种业
公司又发现新疆九某农业发展公司在
伊犁地区销售的标注名称为“永玉 3
号”的玉米杂交种也不是标签注明的
审定品种，还是“远科105”。三某种业
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新疆九
某农业发展公司的侵权责任。

2021 年 9月 8日，行政执法单位
经调查取证发现，新疆九某农业发展
公司的“永玉3号”玉米种子包装袋有
不同款式，其中既有左上角标有三颗
红色五角星和“精品专供”字样的绿色
包装袋，也有无三颗红色五角星和“精
品专供”字样的包装袋。

法院经调查发现，新疆九某农业
发展公司对外销售的“永玉3号”玉米
种子中既存在真实的“永玉3号”玉米
种子，也存在与“远科105”具有同一性
的侵权种子，其通过在种子包装袋上
加三颗红色五角星和“精品专供”字样
对其侵权种子进行管控，属于真假混
卖行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新疆九某农业发展公司赔偿经
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50万余元。
该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庭庭长程慧玲介绍，以真假混卖的
方式实施套牌侵权行为，手段隐蔽。该
案中，侵权公司逃避种子行政监管和
法律制裁的主观意图明显，给品种权

人维权举证带来更大困难和成本，侵
权恶意明显。本案强调在确定赔偿数
额时应当将类似情节予以重点考量以
加大赔偿力度，维护了品种权人的合
法权益。

给种子擅自“换装”
属生产经营假种子

天津市某种子有限公司通过协议
从“澳甜糯75”玉米品种权利人处获得
授权，可在全国范围内生产、经营“澳
甜糯75”玉米品种。被授权后，天津市
某种子有限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的
一种名为“甜加糯968”的种子，实际上
就是披着其他包装的“澳甜糯75”。天
津市某种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重庆
市合川区一家农资经营部以60元购
买了3袋优思升牌“甜加糯968”玉米
种子，商品外包装显示南京某田种业
有限公司为生产商，重庆某升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为分装销售商。

天津市某种子有限公司将公证购
买的样本送至某检测公司进行检测，
结论为该商品与“澳甜糯75”极近似或
为相同品种。天津市某种子有限公司
据此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
诉，要求生产商和分装销售商承担侵
权责任。

南京某田种业有限公司认为，“甜
加糯968”玉米种子是本公司合法繁育
的品种，非侵权品种，品牌为六朝牌，
与天津市某种子有限公司公证购买的
侵权样品包装不同。被诉样品包装内
可能并非本公司合法繁育的“甜加糯
968”玉米种子。

重庆某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认
为，该公司仅是受南京某田种业有限
公司委托在重庆地区代理销售被诉侵
权种子，相关的法律责任应由南京某

田种业有限公司承担。据该公司陈述，
共购进500公斤六朝牌“甜加糯968”
玉米种子，为了便于宣传将原包装更
换为优思升牌包装，增加了企业名称，
更换了联系方式。

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重
庆某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无法提供相
关购销记录、收发货记录、包装袋印制
记录等，更换包装的情况也未向南京
某田种业有限公司告知。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重庆
某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更换包装的行
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分装情形。
该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生产经营档案证
据，尤其是无法证明其包装、销售的优
思升牌“甜加糯968”玉米种子是否均
来源于南京某田种业有限公司。最终，
法院判决重庆某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停止侵权，赔偿原告12万元。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方辉
介绍，行为人虽然获得品种权人的分
装授权，但将200克规格的原包装更
换为200克规格的新品牌包装，不属
于法律规定的可以分装情形。种子法
规定，大包装或者进口种子可以分装，
实行分装的，应当标注分装单位，并对
种子质量负责。在该案中，行为人擅自
将原包装种子进行非法律规定的分装
销售，分装、销售的种子属于侵权种
子，其行为属于生产经营假种子，构成
侵权。

种子买少用多
仍构成侵犯品种权

天津某种业公司是“博洋9”甜瓜
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该企业发现，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某种苗有限公司用

“博洋9”甜瓜种子培育种苗对外售卖。
2021 年 12 月 21 日，天津某种业

公司派人到寿光某种苗有限公司购买
种苗，并公证了购买过程。在双方沟通
过程中，寿光某种苗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股东刘某胜表示，该公司一年可
卖三四十万株“博洋9”种苗。

天津某种业公司认为寿光某种苗
有限公司未经授权销售名称为“博洋
9”的甜瓜种苗，于是起诉至山东省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该
公司及刘某胜承担赔偿责任。寿光某
种苗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交付款流水等
证据证明其从合法经销商处购买了6
万粒“博洋9”甜瓜种子。

天津某种业公司在庭审中表示，
寿光某种苗有限公司号称每年对外销
售三四十万株“博洋9”甜瓜种苗，即使
该公司合法购买了部分“博洋9”甜瓜
种子，但依然使用了大量未经许可的
种子。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寿光某
种苗公司赔偿天津某种业公司经济损
失，刘某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寿光某
种苗公司及刘某胜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寿光某
种苗公司从天津某种业公司的合法经
销商处购买了共计6万粒“博洋9”甜
瓜种子，但其对外宣传称一年销售三
四十万株“博洋9”种苗，明显已经超出
其合法购买种子的数量，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郭静介
绍，刘某胜曾表示，其自称“博洋9”种
苗的年销售量达到三四十万株有夸
大，但没有拿出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寿
光某种苗公司对正品种子买少用多，
势必存在大量未经许可用于培育种苗
的种子，所以法院最终认定其具有侵
权行为。

来源：农民日报

种业侵权行为带来的警示
法官解析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胡萝卜减产？假化肥惹的祸

种子真假混卖是一种隐蔽的侵权方式，这种行为能否逃避侵权责任？种子企业将买来的种子拆包重装，在新包装上突出自己的品牌和联
系方式，当这些种子被认定为假种子时，分装企业要承担侵权责任吗？种苗公司从合法经销商处购买少量种子，却对外宣传每年培育大量种
苗予以出售，是否能以此认定该公司使用了未经许可的种子？种子真假混卖、擅自“换装”、买少用多……这些在种业知识产权领域常见的侵
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被追责的？

为了帮助涉农企业、农民群众了解更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知识，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四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
案例中选取3起案件予以解析。


